
註：滿15足歲且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屆滿期日仍生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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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欲詳細瞭解本商品銷售之其他應注意事項及本公司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本公司服務據點
或至網址www.transglobe.com.tw查詢，並請參閱本簡介末頁之注意事項。

※

22 項
重大傷病

整筆給付
保障範圍只增不減

5 項
特定重大傷病

加碼給付保額20%
保障升級

身故/祝壽保障

保險費總和 x 1.02
與保額取其大

保費不浪費(註)

13 項
加倍關懷重大傷病

住院5日以上
額外給付保額1%

強化保障

全球人壽醫卡好重大傷病終身健康保險(DCF)
114年10月20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141020001號
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重大傷病保險金、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加倍關懷住院保險
金(本商品健康險部分(重大傷病保險金、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及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商 品 名 稱
備 查 日 期 及 文 號
給 付 項 目

:
:
:

DCF 醫療保障

全球人壽醫卡好重大傷病終身健康保險

醫卡好，終身保
重大傷病免煩惱



你一定要知道的重大傷病警訊

治療費用佔比高

！

重大傷病費用佔健保支出約
28%

領證比例年年升
每24人就有1人領有重大傷
病證明

有效證數續增加
截至114年7月重大傷病證明
累計有效領證數約108萬張

領證時鐘再加快
每2分39秒就有1人新申領
重大傷病證明

資料來源：112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重大傷病支出÷全國健保支出=2,524億點÷8,860億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實際有效領證統計表(114年7月)/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
圖(截至114年7月底止)

22項 重大傷病

5項 特定重大傷病

13項 加倍關懷重大傷病

僅摘要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疾病項目名稱，其後「重大傷病範圍」所載之項目如有變動，則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最新公告之項目為準。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註1.因潛水或減壓不當引起之嚴重型減壓病或空氣栓塞症，伴有呼吸、循環或神經系統之併發症且需長期治療者。註2.
必須接受定期透析治療者。註3.限急性發作後一個月內。註4.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註5.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
程度分數十六分以上者。註6.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三條第一項指定公告之罕見疾病，但已列屬前
二十九類者除外。註7.燒燙傷面積達全身百分之二十以上或顏面燒燙傷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註8.小兒麻痺/腦性麻痺所
引起之神經、肌肉、骨骼、肺臟等之併發症者(其身心障礙等級在中度以上者)。註9.其身心障礙等級在中度以上或須使
用呼吸器。註10.脊髓損傷或病變所引起之神經、肌肉、皮膚、骨骼、心肺、泌尿及腸胃等之併發症者(其身心障礙等級
在中度以上者)。

※

小兒麻痺/
腦性麻痺所引

起之併發症
(註8)

嚴重溶血性
及再生不良

性貧血

需終身治療之
全身性自體免

疫症候群

慢性
腎衰竭

(尿毒症)
(註2)

急性
腦血管

疾病
(註3)

癌症
(註4)

運動神經元
疾病

(註9)

重症肌
無力症

重大創傷
(註5)

漢生病 嚴重
營養不良

烏腳病 肝硬化症 多發性
硬化症

罕見疾病
(註6)

燒燙傷
(註7)

接受
器官移植

慢性
精神病

潛水夫病
(註1)

庫賈氏病

因呼吸衰竭
需長期使用

呼吸器

脊髓損傷或
病變所引起

之併發症
(註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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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傷病全面保障
加倍關懷  特定傷病更安心



被保險人若同時或先後罹患兩項(含)以上重大傷病，並已取得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或一家「區
域醫院」層級以上(含)之醫療院所所開立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之診斷書及當次「重大傷病」病歷摘要等
證明文件者，本公司僅針對其中一項重大傷病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
被保險人若同時或先後罹患兩項(含)以上特定重大傷病，本公司僅針對其中一項特定重大傷病給付特定重大傷病保
險金。
「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給付終止日」係指被保險人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首次罹患保單條款約定的加倍關懷重大傷
病之日起至其後第四個保單週年日前一日與滿期日前一日兩者較早到達之日。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
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視為一次住院辦理。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的給付不受本公司給
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後契約效力終止之影響。
重大傷病保險金、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與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之「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總和」為診斷確定日當
時之保險金額及保險費總和。「保險費總和」於繳費期間內，係指依照本契約之保險金額、被保險人之性別、投
保年齡及繳費期間，對照其適用之表訂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並乘以事故發生當時之保單年度數所得之金額；於繳
費期滿後，係指依照本契約前述之表訂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乘以本契約之繳費期間所得之金額。
依保單條款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重大傷病保險金後，本契約
效力即行終止。

註1.

註2.

註3.

※

※

給付項目

重大傷病保險
金(註1)

所繳保險費的
退 還、身 故 保
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給付說明
診斷確定日對應之給付金額

第1保單年度內 第2保單年度(含)以後

保險範圍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首次罹患
「重大傷病」且取得重大傷病證
明文件

加倍關懷住院
保險金(註3)

第2保單年度(含)以後符合重大
傷病保險金給付條件，且經醫院
醫師診斷確定首次罹患「加倍關
懷重大傷病」，自診斷確定日起
至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給付終止
日前，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
必須住院診療者且於同一次住院
日數達5日(含)以上

保險金額 x 20%

特定重大傷病
保險金(註2)

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首次罹患
「特定重大傷病」且取得重大傷
病證明文件

保險金額 x 20% 保險金額 x 20%

－

慢性精神病，按下列金額取其
大者給付：
1. 保險金額 x 20%
2. 保險費總和 x 1.02

慢性精神病以外之「重大傷病」，
按下列金額取其大者給付：
1. 保險金額 x 100%
2. 保險費總和 x 1.02

保險金額 x 1%
(同一保單年度給付以5次為限)

本契約有效且屆滿期日仍生存者，按下列金額取其大者給付：
1. 滿期日當時保險金額 x 100%
2. 滿期日當時保險費總和 x 1.02

滿15足歲前身故者：退還所繳保險費
滿15足歲且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按下列金額取其大者給付：
1. 身故時保險金額 x 100%
2. 身故時保險費總和 x 1.02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尙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
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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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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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投保【全球人壽醫卡好重大傷病終身健康保險(DCF)】保險金額100萬元，繳費年期
20年期，年繳標準保險費39,000元，年繳應繳保險費38,220元(享集體彙繳保費折讓
2%)，保單生效日為114/11/1。

範例說明
以下為各自獨立範例，完整商品內容、給付限制與理賠實際情形以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範例一 同時符合特定重大傷病與加倍關懷重大傷病

初次接受器官移植並取得重大傷病證明40歲

範例三 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且未曾取得重大傷病證明

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不限定是因為重大傷病而住院喔！
不論是疾病或傷害，只要經醫師診斷需住院並符合保單條款約定，就可以申請給付。

1 2 3 4

重大傷病保險金
100萬元

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
20萬元

總給付
金額
120
萬元

情境一

情境二

每次住院天數皆未達5天

—

每年皆有住院5次且每次住院都在5天以上

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
1萬元/次

累計最高給付20萬元

範例二 僅符合加倍關懷重大傷病

確診初次罹患慢性腎衰竭(尿毒症)必須定期透析治療且取得重大傷病證明50歲

1 2 3 4

重大傷病保險金
100萬元

總給付
金額
103
萬元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

1萬元/次
累計給付3萬元

身故保險金 100萬元

身故30歲

急性胰臟炎　住院5天 肺炎　住院5天 蜂窩性組織炎　住院5天

30歲好小姐

總給付
金額最高

140
萬元

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
給付終止日
128/10/31

保單週年日
128/11/1

保單週年日
127/11/1

保單週年日
126/11/1

保單週年日
125/11/1

診斷確定日
125/5/1

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
給付終止日
138/10/31

保單週年日
138/11/1

保單週年日
137/11/1

保單週年日
136/11/1

保單週年日
135/11/1

診斷確定日
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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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最高保障到100歲。

10年期：0歲~65歲。
15年期：0歲~60歲。
20年期：0歲~55歲。
25年期：0歲~50歲。
30年期：0歲~45歲。

最低保額：20萬元，累積最高保額：200萬元。

可以選擇自行繳納、信用卡繳費或金融機構轉帳。

可以附加特定附約。

每期保險費(含附約保費)最低須為1,500元；月繳件首期須繳付2個月保險
費，亦即其保單首期保險費最低須為3,000元。

年繳：一年繳1次。
半年繳：一年繳2次。
季繳：一年繳4次。
月繳：一年繳12次。

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可享1.5%保費折讓。
首期選擇自行繳納且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可享1.5%保費折讓。
續期保費選擇自行繳納者，享有1%之保費折讓。
5人(含)以上且首期經由金融機構轉帳繳費或自行繳納且續期選擇金融機
構轉帳者，可享2%保費折讓，惟不再另享有金融機構轉帳保費折讓。

投保規則
以下內容為投保規則之摘要，詳細內容請以本公司最新版新契約投保規則為準

標準體年繳保險費率表(20年期)

保險的保障期間

年齡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男性

238
241
244
247
250
254
258
262
267
271
276
281
286
292

女性

235
238
241
244
247
251
255
259
264
268
273
278
282
287

年齡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男性

297
303
308
314
319
324
329
334
340
345
351
357
363
370

女性

292
297
302
307
312
318
323
329
335
341
348
354
361
368

年齡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男性

377
384
391
399
406
414
423
431
439
448
457
466
476
484

女性

375
382
390
398
405
413
422
430
438
447
456
465
474
483

年齡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男性

498
524
550
579
606
634
664
694
729
771
818
870
927
989

女性

492
513
535
556
577
598
620
642
667
700
739
783
831
889

投保金額的限制

保費的繳費繳別

最低保險費限制

保費的繳費方式

保費折讓

附加附約的限制

保費的繳費期間/
可以投保的年齡範圍

※本商品另有其他繳費年期之費率表請洽詢業務人員。

單位：元/每萬元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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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傷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生效日前未曾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屬於重大傷病範圍項目之一，而自本
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1日(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首次罹患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重大傷病範圍項目之
一者。但屬重大傷病範圍項目中之「一、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者，則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91
日(含)以後或自復效日開始，首次罹患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為限。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重大傷
病者，不受前述等待期間的限制。另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者，就其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
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項目所篩檢之疾病，亦不受前述等待期間限制。
被保險人須具備有效的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份後，始得向本公司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特定重大傷病保
險金或加倍關懷住院保險金。
被保險人經醫師首次診斷為重大傷病，並備齊本契約條款所約定申領「重大傷病保險金」之文件，才符合重
大傷病保險金或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申領資格。
被保險人於投保前曾經取得或投保時正在申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核定重大傷病證明者，或投保前曾經符合
屬由診治醫師逕行認定，免向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而得免除全民健保部分負擔之資格
者，或於投保前曾經「區域醫院」層級以上(含)之醫師診斷符合投保當時「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及其證
明有效期限」所載之項目，本公司不負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或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的責任。
本商品重大傷病範圍為「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及其證明有效期限」所載之項目，但不包含下列項目：
一、遺傳性凝血因子缺乏。二、先天性新陳代謝異常疾病。三、心、肺、胃腸、腎臟、神經、骨骼系統等之
先天性畸形及染色體異常。四、先天性免疫不全症。五、職業病。六、先天性肌肉萎縮症。七、外皮之先天
畸形。八、早產兒所引起之神經、肌肉、骨骼、心臟、肺臟等之併發症。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
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
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重要告知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且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
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5.79%，最低17.28%；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
司業務員、服務據點/服務中心(免付費及申訴電話：0800-000-662)或網站(網址：www.transglob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給付金額。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
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
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
則辦理。實質課稅相關實務案例，敬請參閱全球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說明。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能摘錄
要點。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包括保險給付之相關條件、限制等)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瞭
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其詳細保
障範圍及條件皆依相關法令辦理。本商品非存款商品，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有關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
所繳保險費退還之範例，敬請參閱全球人壽網站-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所繳保險費退還範例之說明。　本商品幣
別：新臺幣。　全球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
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左表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
應注意事項附件三」辦理，利
率為1.75%。
依據左表顯示本商品於早期解
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1.

2.

保單
年度

5歲

1
2
3
4
5

10
15
20

男性
0%
7%
9%

10%
11%
14%
15%
17%

女性
0%
6%
8%
9%
9%

11%
13%
14%

35歲
男性
0%
7%
9%

10%
11%
14%
16%
18%

女性
0%
6%
8%

10%
10%
13%
15%
17%

55歲
男性
0%
9%

13%
15%
16%
21%
25%
29%

女性
0%

10%
14%
16%
18%
23%
27%
31%

(以繳費年期20年期為例)
各年度末解約金對累積保費加計利息之相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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